江门市妇幼保健院产后母婴保健中心、产二、产三、产五、产六区月子餐供餐服务项目采购需求
1、 项目概况
1. 项目名称：江门市妇幼保健院产后母婴保健中心、产二、产三、产五、产六区月子餐供餐服务项目
2. 服务范围：本院产后母婴保健中心、产二、产三、产五、产六区病房
3. 服务期限： 7个月（具体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）
4. 服务模式：中标供应商在院外合法合规厨房完成全部烹饪制作；本院不提供厨房
5. 项目预算：人民币  47万  元（大写： 肆拾柒万 元整）
6. 营养指导服务：产二、产三、产五、产六区由本院提供专业月子餐营养指导服务，中标供应商须按实际订餐数据，向本院结算支付营养指导服务费
2、 投标人资格要求（★必须满足）
1. 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。
2. 持有有效期内食品经营许可证，具备集体用餐配送或餐饮服务相关资质。
3. 依法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，严格执行食品安全“日管控、周排查、月调度”制度。
4. 具备完善管理制度：《购入食品检验标准》《卫生、安全、品质管理细则》《食堂经营管理流程》《服务管理细则》《食堂突发事故应急预案》。
5. 未被列入“信用中国”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，未被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。
6.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，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分包、转包。
3、 服务内容与营养标准
 
（1） 供餐模式与分阶段营养要求
1. 供餐模式：实行一日三正餐三加点（早餐、午餐、晚餐+上午茶点、下午茶点、晚间茶点）；按需提供月子茶饮、养生汤品，不得额外加价。
2. 分阶段营养配餐：严格按照产后四阶段科学定制食谱，适配顺产、剖腹产产妇生理恢复需求：- 第一阶段（排）：产后1-7天，清淡易消化、排恶露、消水肿，少油少盐，忌大补；
- 第二阶段（调）：产后8-14天，调理气血、修复子宫，补充优质蛋白、钙质；
- 第三阶段（补）：产后15-28天，温补滋养、催乳下奶，搭配药膳食材；
- 第四阶段（固）：产后29天以上，固本培元、改善体质，均衡营养巩固恢复效果。
3. 菜品要求：每周食谱不重复，荤素、粗细、干湿合理搭配，菜品种类丰富，汤、菜、主食、辅食分层搭配；
4. 口味要求：低盐、低糖、低油、无辛辣刺激、无生冷寒凉，拒绝重油重盐、预制速食、半成品复热餐；
5. 食材要求：当日新鲜食材，禁用冷冻过期肉类、变质蔬果；米面油、调料均为正规大品牌，可提供溯源凭证；
6. 特殊餐定制：支持妊娠期糖尿病、高血压、甲减、过敏体质、清真忌口、素食等个性化定制餐，无额外收费；
7. 份量及种类要求：餐饮份量根据产妇个体与营养师共同确定，种类多样、营养足量；三餐至少包括蔬菜类、肉炒菜、肉类、汤水，加配水果、甜品等，每周提供营养炖汤；
8. 食谱管理要求：每周五提交下周食谱，经审核通过后方可执行；食谱标注食材、热量、营养成分、过敏原提示；每月出具营养分析报告。
（2） 供餐功能要求
为产后产妇提供符合生理恢复的营养膳食，满足补血调气、恢复子宫、排恶露、化瘀生新、温补滋养、疏通乳腺、补肾养腰、固本养元的营养需求。
（3） 产二、产三、产五、产六区专项服务要求
1. 提供订餐咨询、餐品预订、配餐、加热、配送、餐品交付、售后响应、应急处置全流程服务。
2. 实行一床一码订餐，供应商负责二维码制作、张贴、巡查、维护，保障订餐系统24小时稳定运行。
3. 订餐后台向本院开放实时查询权限，数据真实可追溯，严禁删改、隐瞒、篡改数据。
4. 新菜品、新配方须经本院审核同意后方可供应。
5. 严格按照本院营养搭配方案制作，接受本院临床营养科专业指导与监督。
4、 服务管理要求（★必须响应）
1. 驻点服务：供应商须在蓬江区内全年24小时驻场服务，常驻送餐人员不少于3人，配备紧急联络人及专用呼叫手机，未经本院书面同意不得擅自更换驻场人员。
2. 值守与响应：驻点人员每日7:30—20:00在院内指定区域打卡报到，应急响应时间≤10分钟，到场处置时间≤15分钟；每日到岗后巡查餐品状况，做好记录、签名及拍照留存。
3. 人员规范：工作人员统一着装，规范佩戴口罩、工作帽、手套；文明服务、礼貌待人；严禁在院内禁烟区域吸烟，严禁骂人、打架斗殴等扰乱医疗秩序行为。
4. 食品留样：每餐次食品成品留样量不少于125g，保存时间不少于48小时，标注信息完整清晰；超期留样由本院保管或双方共同销毁。
5. 卫生消毒：配餐间每日清洁消毒并记录；餐具消毒符合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（饮）具》，生活饮用水符合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；厨余垃圾按规定处置，每日上报本院。
5、 考核管理
1. 月度满意度测评：满分100分，70分及以上为合格，低于70分需在5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整改报告。
2. 月度综合考核：满分100分，80分及以上为达标，低于80分按规定扣罚。
3. 季度综合考核：以连续三个月满意度为核心依据，结合日常监督、食品安全、投诉处理情况综合评定。
4. 连续或累计考核不达标、发生食品安全事故、擅自分包转包、严重违规违约的，本院有权单方解除合同、没收履约保证金并追究相应责任。
6、 结算与支付
1. 餐费按实际报餐数量按月结算，供应商按时提供合法有效票据。
2. 产二、产三、产五、产六区营养指导服务费，由中标供应商按实际订餐数据与本院按月据实结算。
7、 违约责任
1. 发生食物中毒等食品安全事故，供应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与经济赔偿，本院有权解除合同、没收履约保证金并索赔。
2. 未按规定留样、使用不合格食材、营养不达标、配送超时、服务违规等，按约定处罚。
3. 擅自分包、转包、删改订餐数据、违规使用医院名义，按严重违约处理。
8、 合规性要求
本项目严格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江门市采购管理相关规定组织实施，投标人须全面响应本采购需求所有条款，否则视为无效投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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